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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周要闻

国内方面

11月 26日：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强军之路。1.重新调整划设战区；2.组建新的军委纪委；3.裁减军队员额 30万；4.下决心全面停止军队

有偿服务；5. 推进军官、士兵、文职人员等制度改革。

11月 27日：证监会发布会：正在起草 IPO注册制相关规定；确认取消券商自营净买入限制；券商不得

通过有关衍生品给客户融出资金；规范涉嫌配资的私募资管产品；熔断机制的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已启动

沪伦通可行性调查。

海外方面

11月 26日：欧洲央行(ECB)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 10月贷款增速创下近四年最快水平，同时M3货

供额增幅大大高于预期。欧元区 10月对非金融企业的贷款增长年率由上月的 0.1%升至 0.6%，为 2012年 1

月以来最佳。10月对家庭贷款增长幅度由上月 1.1%升至 1.2%，也创下 2012年初以来最高水平。

二、一周（11.23-11.27）国内市场各板块走势
（一）主要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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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指数

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

三、金投资·鹰视点

一周市场表现：上周（11月 23日-11月 27日）上周上证综指跌 5.35%，收盘 3436.30点；深成指跌 5.83%，

收盘 11961.7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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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研判及点评：

1、本周市场判断: （1）10月经济数据低迷，显示经济仍然处于筑底阶段。而对于十三五的经济增速预

期，市场逐渐已经降至 7%以下。（2）上周末，多个监管措施出台，市场对此的反应较悲观。（3）本周前

期多个新股申购，短期资金有压力。（4）上周，新兴产业的成长股、主题投资、蓝筹股处于震荡下跌。我们

认为本周市场仍然以震荡为主，但由于上周市场个股调整幅度较大，短期利空政策集体出台后，有可能短期

利空出尽，而且下半周冻结申购新股资金逐渐解冻，有可能市场本周震荡向上。我们认为中长期都应以实质

受益十三五规划的成长股为主配置，新兴成长主题配置与蓝筹均衡。

2、仓位和结构：建议仓位维持在 80%（前值 80%），在中长期都应以实质受益十三五规划的成长股为

主配置的同时，本周应注意短期反弹幅度较大的个股和主题会出现震荡，同时可以关注前期滞涨的蓝筹股的

短线补涨机会。

3、行业配置：医药（估值较为合理，可攻可守），商贸零售（传统的防御品种）。金融（银行估值合理，

券商受益成交量放大逻辑）。电力设备（受益潜在的稳增长政策）。机械（受益潜在的稳增长政策，以及受

益于中国制造 2025战略）。

4、主题方面：（1）新兴产业中能承受政府稳增长政策的主题：新能源汽车、环保、特高压与能源互联

网，工业 4.0.（2）一路一带。（3）国企改革。

四、资本市场 诚信为本——资本市场诚信建设宣传活动专题

深圳证监局大力推进辖区诚信建设

时间：2015年 12月 2日 来源：中国证券报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和资本市场诚信建设的要求和部署，深圳证监

局坚持健全机制、协作共享、有效应用，扎实推进辖区资本市场诚信建设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深圳证监局将继续围绕“两维护、一促进”的核心职责，促进信用信息的整合归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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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监管协作和信息应用，运用大数据发挥好诚信约束激励作用，提高监管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推动诚信

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

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方面，《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办法》出台后，深圳证监局结合监管实际，及时

修订完善《诚信档案管理实施细则》《诚信信息管理工作指引》等制度规程，优化工作机制，有效规范诚信

监管工作。一是明确诚信信息的内容范围和职责分工，要求所有信息必须在 5个工作日内录入；二是明确信

息查询使用要求，硬性要求在行政许可审核、出具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重大资产重组等持续监管意见时，必

须查询涉密诚信信息；三是制定并发布诚信信息对外服务工作指南，方便市场主体顺利办理诚信信息申报、

查询及更正事宜。

针对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行为，深圳证监局坚决打击，严厉问责，建立健全“层层递进”的惩处机制，

发挥了良好的威慑和警示作用。2012 年以来，针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内控不到位、从业人员违规，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违规、公司治理不规范、大股东违背公开承诺以及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等问题，共作出行政监管 121

件，并通过互联网对外公开。

为强化信用约束，深圳证监局积极查询使用诚信信息，充分发挥诚信档案记录监管工作，服务监管工作、

促进监管工作功能，查询使用诚信信息已经成为监管执法工作的常态机制。为督促经营机构践行承诺、积极

履行调解协议，深圳证监局探索将机构履行调解结果情况记入诚信档案。

结合一线监管工作实际，深圳证监局主动加强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及辖区金融监管机构合作，先后与人

行深圳分行、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深圳中院等部门建立了监管协作和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定期交换诚

信信息，加强监管执法协作，同时还开通了深圳市企信中心“深圳信用网”和人行深圳分行“深圳市借款企

业风险预警系统”查询系统，形成了部门间的良性协作和监管合力，有效增强了诚信监管的整体效能。利用

上述平台，深圳证监局筛查出部分上市公司隐瞒关联交易、诉讼未披露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一批未经工商

登记注册从事证券期货经营活动的非法机构，有效发挥了诚信监管的协同效应。

五、金鹰旗下基金业绩表现

第 48周（2015年 11月 23日至 11月 27日）上证指数周跌幅：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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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

六、金鹰旗下基金业绩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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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

风险提示：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建议您在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融 汇 财 智 创 造 价 值

重要提示：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和承诺。报告中的观点和预测仅代表我们的判断，

本公司不承担因使用本报告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作出观点和预测的相应调整而不承担提示说明的责任。本报告并不适用于所

有投资人，请谨慎使用。 -8-

《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

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您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七、销售机构

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华夏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南充商业银行、稠州

银行、包商银行、杭州银行、广发银行、江南农商行、成都农商行、顺德农商行、兴业银行、天津滨海农商

行为等银行。

广州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

光大证券、东海证券、安信证券、中国中投证券、平安证券、湘财证券、兴业证券、国元证券、国盛证券、

山西证券 、财通证券、万联证券、东莞证券、西南证券、东吴证券、长江证券、齐鲁证券、国联证券、爱建

证券、财富证券、信达证券、华福证券、方正证券、中信证券、东方证券、长城证券、财达证券、世纪证券、

江海证券、华龙证券、华泰证券、天风证券、华安证券、民生证券、国都证券、英大证券、日信证券、浙商

证券、金元证券、中航证券、五矿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华宝证券、国海证券、中信证券（浙江）、新时代

证券、天源证券、中山证券、民族证券、申万宏源（原申银万国、宏源）证券、东北证券、联讯证券、宏信

证券、德邦证券、首创证券、华鑫证券、大同证券、太平洋证券、上海证券、西部证券、国金证券、中信证

券（山东）、华林证券等证券公司。

中国国际期货、中投天琪期货有限公司。

数米基金销售、好买基金销售、众禄基金销售、天天基金销售、长量基金销售、展恒基金销售、浙江同

花顺基金销售、中期基金销售、和讯信息科技、万银财富基金销售、诺亚正行基金销售、北京钱景财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君德汇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大泰金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第三方销售机构。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金鹰“e路通”网上交易平台。

注：以上仅供参考，最新的代销机构名单请阅各基金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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